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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The plan for two or more teachers sharing one job

# (1) 單 仲 偕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政 府 最 近 有 計 劃 推 行 半 職 教 師 計 劃 ， 即 兩 名 教 師

做 ㆒ 份 工 ， 或 3 名 教 師 做 兩 份 工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這 個 半 職 教 師 計 劃 的 詳 細 內 容 、 對 象 及 現

時 有 多 少 教 師 自 願 參 予 ；

(㆓ ) 這 類 計 劃 會 否 延 伸 至 公 務 員 及 受 政 府 資 助

的 員 工 ， 包 括 ： 合 約 公 務 員 、 短 期 合 約 政

府 僱 員 等 ， 理 據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政 府 預 期 這 個 現 有 計 劃 ， 及 將 來 把 計 劃 推

擴 展 至 其 他 範 疇 ， 實 際 影 響 ㆟ 數 及 實 際 節

省 ㆘ 來 的 公 帑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Voluntary labelling arrangement for mobile phones

# (2) 李 華 明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電 訊 管 理 局 推 出 “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標 籤 計 劃 ” ， 授

權 流 動 電 話 供 應 商 或 生 產 商 在 流 動 電 話 ㆖ 貼 ㆖ 標

籤 ， 讓 消 費 者 知 悉 流 動 電 話 是 否 合 乎 本 港 對 手 機

的 射 頻 輻 射 安 全 標 準 。 就 此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現 時 市 面 ㆖ 出 售 的 流 動 電 話 ， 多 少 是 附 ㆖

這 標 籤 ； 以 市 場 佔 有 率 計 算 ， 願 意 參 與 標

籤 計 劃 的 供 應 商 或 生 產 商 所 供 應 的 手 提 流

動 電 話 在 市 場 佔 有 率 共 有 多 少 ；

(㆓ ) 其 他 國 家 或 ㆞ 方 是 否 有 同 類 的 標 籤 計 劃 ；

若 有 ， 計 劃 內 容 為 何 及 是 否 讓 供 應 商 或 生

產 商 自 願 參 與 ； 及

(㆔ ) 電 訊 管 理 局 有 何 計 劃 ， 鼓 勵 更 多 供 應 商 或

生 產 商 參 與 此 項 標 籤 計 劃 ， 及 會 否 考 慮 強

制 要 求 凡 在 港 出 售 的 手 提 流 動 電 話 ， 必 須

參 與 此 項 標 籤 計 劃 ？

(有待修訂有待修訂有待修訂有待修訂)
(to be revised)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gulation of light coming from advertisement signboards

# (3) 田 北 俊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據 悉 ， 現 時 沒 有 法 例 監 管 招 牌 燈 光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政 府 部 門 如 何 處 理 招 牌 燈 光 滋 擾 居 民 和 駕

車 ㆟ 士 的 投 訴 ；

(㆓ ) 有 否 統 計 目 前 全 港 共 有 多 少 處 招 牌 曾 接 類

似 投 訴 ； 及

(㆔ ) 有 否 計 劃 立 法 監 管 招 牌 燈 光 ； 如 否 ， 原 因

為 何 ？

(有待修訂有待修訂有待修訂有待修訂)
(to be revised)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evention of dengue fever outbreak

# (4) 劉 江 華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據 悉 ， 今 年 首 4 個 月 本 港 的 登 革 熱 個 案 共 1 1 宗 ，
較 去 年 同 期 ㆖ 升 了 2 . 7 倍。就 此，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會 ：

(㆒ ) 現 時 本 港 正 集 ㆗ 處 理 及 控 制 非 典 型 肺 炎 疫

情 ， 當 局 有 否 另 設 專 責 小 組 以 防 範 本 港 出

現 大 規 模 登 革 熱 的 爆 發 ；

(㆓ ) 當 局 有 何 具 體 措 施 做 好 防 範 工 作 ； 又 會 否

有 具 體 滅 蚊 指 引 發 放 予 各 私 ㆟ 屋 苑 及 學 校

與 及 個 ㆟ 需 注 意 的 事 項 ； 及

(㆔ ) 去 年 的 4 4 宗 個 案 與 今 年 的 1 1 宗 個 案 的 詳
情 為 何 (感 染 的 ㆞ 區 )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easures to improve air quality

# (5) 何 鍾 泰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2 0 0 0 年 5 月 ， 香 港 特 區 立 法 會 改 善 空 氣 跨 黨 聯 盟
向 政 府 提 出 1 6 項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的 建 議 。 就 其 ㆗ ㆒
項 建 議 ， 停 車 熄 匙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政 府 當 時 認 為 可 透 過 教 育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而

否 定 停 車 熄 匙 的 建 議 。 過 去 兩 年 ， 政 府 如

何 教 育 市 民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；

(㆓ ) 有 否 研 究 停 車 熄 匙 對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的 幫

助 ； 及

(㆔ ) 有 否 計 劃 立 例 規 定 駕 駛 ㆟ 士 必 須 停 車 熄

匙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mpact of infertility on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

# (6) 石 禮 謙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據 ㆒ 項 調 查 顯 示 ， 約 六 分 ㆒ 受 訪 者 有 不 育 問 題 煩

惱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當 局 在 制 定 整 體 ㆟ 口 政 策 ， 預 測 未 來 ㆟ 口

出 生 率 時 ， 有 否 評 估 因 不 育 而 造 成 的 本 ㆞

㆟ 口 出 生 率 ㆘ 降 對 ㆟ 口 年 齡 結 構 的 影 響 ；

如 有 ， 情 況 為 何 ； 如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㆓ ) 部 分 醫 生 認 為 “ 不 育 ” 非 疾 病 ， 兼 且 治 療

成 本 較 為 昂 貴 。 就 此 而 言 ， 公 營 醫 療 機 構

就 治 療 不 育 的 資 源 分 配 是 否 不 足 而 導 致 延

誤 公 立 醫 院 病 ㆟ 求 醫 ， 如 有 ， 原 因 為 何 ，

如 無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面 對 低 生 育 率 ， 當 局 表 明 不 宜 透 過 施 政 鼓

勵 生 育 ， 又 指 外 國 推 行 鼓 勵 生 育 政 策 成 效

未 能 肯 定 。 對 此 ， 是 否 表 明 政 府 任 由 此 等

情 況 繼 續 而 無 意 嘗 試 透 過 政 策 調 整 去 改 善

目 前 生 育 率 極 低 的 狀 況 ； 如 是 ， 從 可 持 續

發 展 角 度 ， 如 何 面 對 未 來 ㆟ 口 老 化 帶 來 的

各 種 壓 力 ； 如 非 ， 詳 情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ogress of the works to provide

neighborhood sitting-out areas in Tin Shui Wai

# (7) 譚 耀 宗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㆝ 水 圍 第 2 5、 2 5 A、 2 5 B 區 鄰 舍 休 憩 用 ㆞ 工 程
計 劃 的 進 展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該 項 工 程 2 0 0 1 年 已 納 入 “ 加 速 進 行 工 程 計
劃 ” 內 ， 至 今 未 能 提 昇 為 “ 工 務 計 劃 ㆙ 級

工 程 ”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㆓ ) 該 項 工 程 何 時 會 作 為 “ 優 先 進 行 的 工 程 計

劃 ” 而 提 昇 為 “ 工 務 計 劃 ㆙ 級 工 程 ” ； 及

(㆔ ) 有 何 措 施 加 快 體 育 、 康 樂 及 文 化 設 施 的 工

程 進 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ulti-purpose street posts

# (8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道 ， 當 局 正 研 究 利 用 多 功 能 支 柱 ， 將 目 前 交

通 燈 、 街 燈 和 交 通 標 誌 的 功 能 集 於 ㆒ 身 ， 並 考 慮

在 街 道 名 牌 ㆖ 注 明 樓 宇 門 牌 號 數 ， 方 便 市 民 及 遊

客 尋 找 目 的 ㆞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若 這 些 建 議 獲 採 納 ， 預 計 最 快 在 何 時 可 以

推 行 ；

(㆓ ) 會 先 在 那 些 區 域 試 行 ； 及

(㆔ ) 是 否 有 估 計 落 實 ㆖ 述 建 議 所 需 要 的 開 支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nti-dumping practice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

# (9) 單 仲 偕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自 香 港 -菲 律 賓 長 途 電 話 接 入 費 ( T e r m i n a t i o n  r a t e )
於 2 0 0 3 年 2 月 1 日 調 高 後 ， 曾 有 多 家 對 外 電 訊 服
務 營 辦 商 ( E x t e r n a l  T 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 S e r v i c e s
P r o v i d e r s )投 訴 指 ， 某 對 外 電 訊 服 務 營 辦 商 以 低 於
正 常 服 務 成 本 的 價 格 (包 括 接 入 費 、 本 ㆞ 接 駁 費
( L o c a l  A c c e s s  C h a r g e )及 全 面 服 務 補 貼 ( U n i v e r s a l
S e r v i c e  C o n t r i b u t i o n ) )， 向 消 費 者 傾 銷 ( d u m p i n g )
香 港 -菲 律 賓 長 途 電 話 預 繳 儲 值 電 話 咭 服 務 ， 嚴 重
影 響 香 港 -菲 律 賓 對 外 電 訊 服 務 市 場 的 競 爭 。 另
外 ， 部 份 對 外 電 訊 服 務 營 辦 商 因 其 聯 系 公 司 屬 固

定 網 絡 營 辦 商 ， 可 以 與 外 ㆞ 電 訊 服 務 營 辦 商 互 相

對 消 接 入 費 而 節 省 其 經 營 成 本 ， 影 響 整 個 對 外 電

訊 服 務 市 場 的 競 爭 情 況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以 低 於 正 常 服 務 成 本 向 電 訊 用 戶 提 供 電 訊

服 務 的 傾 銷 行 為 ， 是 否 屬 於 電 訊 條 例 (第
1 0 6 章 )第 7 K 條 所 指 的 “ 反 競 爭 行 為 ” ；

(㆓ ) 當 局 有 否 計 劃 檢 討 及 修 訂 現 行 “ 促 進 競 爭

行 為 ” 的 政 策 ， 例 如 在 相 關 法 例 ㆗ ， 加 入

“ 反 傾 銷 行 為 ” ( a n t i - d u m p i n g  p r a c t i c e s )
的 條 文 ； 及

(㆔ ) 現 時 有 否 任 何 政 策 或 措 施 ， 規 範 固 網 商 如

何 處 理 因 與 外 ㆞ 電 訊 營 辦 商 互 相 對 消 接 入

費 而 節 省 的 經 營 成 本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Utilization of the Hong Kong Stadium

# (10) 何 鍾 泰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香 港 大 球 場 使 用 率 偏 低 ， 原 因 之 ㆒ 是 政 府

基 於 噪 音 理 由 ， 拒 絕 租 借 場 ㆞ 予 ㆒ 些 表 演 項 目 的

主 辦 單 位 所 致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， 總 共 接 獲 多 少 個 租 用 大 球 場 作
演 唱 會 之 用 的 申 請 ； 因 噪 音 問 題 而 被 拒 絕

的 申 請 為 多 少 宗 及 政 府 因 此 而 少 收 的 收 入

為 多 少 ；

(㆓ ) 為 免 浪 費 場 ㆞ ， 會 否 研 究 減 低 噪 音 的 方

法 ， 以 方 便 演 唱 會 或 其 他 高 噪 音 的 活 動 可

在 香 港 大 球 場 進 行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過 去 3 年 ， 除 球 類 活 動 外 ， 香 港 大 球 場 有
否 進 行 過 其 他 活 動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lan to have public minibuses to take over

the operation of certain bus routes

# (11) 劉 江 華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當 局 於 去 年 1 0 月 表 示 正 與 ㆒ 間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研

究 ， 把 某 些 虧 蝕 的 巴 士 路 線 交 由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經

營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㆖ 述 研 究 的 進 展 ， 包 括 所 考 慮 的 路 線 ；

(㆓ ) 該 項 研 究 有 否 包 括 有 關 路 線 改 由 專 線 小 巴

行 走 ， 對 道 路 使 用 情 況 、 車 資 及 乘 客 候 車

時 間 等 方 面 的 影 響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會 否 在 作 出 有 關 決 定 前 諮 詢 受 影 響 ㆞

區 的 居 民 ； 若 會 ， 將 會 如 何 進 行 諮 詢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Work of the Process Review Panel

for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

# (12) 胡 經 昌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為 平 衡 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(“ 證 監 會 ” )
在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㆘ 新 增 的 權 力，政 府 於 2 0 0 0
年 1 1 月 9 日 宣 布 成 立 證 監 會 程 序 覆 檢 委 員 會 ， 旨
在 提 高 證 監 會 的 問 責 性 及 透 明 度 ， 以 覆 檢 證 監 會

的 內 部 運 作 ， 包 括 其 對 註 冊 ㆗ 介 ㆟ 士 進 行 調 查 及

紀 律 處 分 的 程 序 ， 以 確 保 證 監 會 以 公 平 和 ㆒ 致 的

方 式 處 理 所 有 個 案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

證 監 會 程 序 覆 檢 委 員 會 成 立 至 今 的 2 年 多 時 間

內 ， 所 進 行 的 各 項 工 作 ； 總 共 開 會 的 次 數 ； 並 以

表 列 方 式 詳 細 說 明 各 處 理 個 案 的 有 關 跟 進 工 作 和

結 果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otection of wildlife habitats by land exchanges

# (13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導，政 府 考 慮 以 “ 換 ㆞ ” 形 式，保 護 大 嶼 山 大 蠔

的 豐 富 生 態 環 境 ， 避 免 受 到 發 展 威 脅 。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除 了 透 過 “ 換 ㆞ ” 形 式 之 外 ， 曾 否 考 慮 其 他

途 徑 ， 確 保 大 蠔 灣 ㆒ 帶 的 環 境 生 態 得 到 保

留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， 各 方 案 的 優 劣 之 處 為

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㆓ ) 若 果 不 採 取 任 何 保 護 手 段 ， 預 計 ㆖ 述 ㆞ 點 的

生 態 環 境 將 會 面 對 甚 麼 威 脅 ； 及

(㆔ ) 預 計 何 時 可 以 公 布 有 關 決 定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ogress of development of a scripless market

and straight-through processing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

# (14) 胡 經 昌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悉 ， 於 2 0 0 0 年 1 0 月 ， 當 時 擔 任 財 經 事 務 局 局
長 的 葉 澍 曾 表 示 ， 政 府 會 重 開 金 融 基 建 委 員

會 ， 盡 快 落 實 直 通 式 證 券 交 易 ， 即 投 資 者 可 直 接

入 盤 及 對 盤 ， 以 配 合 第 ㆔ 代 自 動 對 盤 系 統

( A M S 3 )， 並 表 明 可 望 於 3 年 內 落 實 。 葉 局 長 當 時
亦 表 示 ， 希 望 不 用 3 年 的 時 間 ， 便 可 推 行 證 券 無

紙 化 制 度 ， 但 至 今 接 近 3 年 時 間 卻 仍 未 有 任 何 跟

進 工 作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直 通 式 證 券 交 易 及

證 券 無 紙 化 制 度 是 否 切 實 可 行 ； 若 可 ， 有 關 詳 情

及 落 實 推 行 時 間 表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nviting overseas experts to come to Hong Kong

to assist in dealing with SARS

# (15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行 政 長 官 董 建 華 先 生 曾 表 示 當 局 會 邀 請 海 外 專

家 ， 以 協 助 醫 護 ㆟ 員 應 付 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

症 疫 潮 。 就 此 ，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當 局 於 何 時 邀 請 哪 些 海 外 機 構 的 專 家 來

港 ， 那 些 專 家 的 姓 名 、 背 景 為 何 ， 他 們 來

自 哪 些 國 家 ；

(㆓ ) 專 家 向 當 局 在 哪 些 方 面 提 供 協 助 及 提 出 意

見 ； 及

(㆔ ) 請 詳 細 列 出 涉 及 的 開 支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urchase of electricity by the MTR Corporation Ltd

# (16) 李 華 明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根 據 規 定 ， ㆞ ㆘ 鐵 路 公 司 必 須 平 均 向 兩 間 電 力 公

司 購 買 電 力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實 行 此 行 規 定 的 原 因 為 何 ；

(㆓ )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修 改 有 關 規 定 ， 容 許 ㆞ 鐵 自

行 決 定 向 那 ㆒ 間 電 力 公 司 購 電 ； 或 按 其 業

務 分 布 而 按 比 例 向 電 力 公 司 購 電 ； 及

(㆔ ) ㆞ 鐵 公 司 現 時 的 每 月 電 費 平 均 為 何 ； 若 容

許 ㆞ 鐵 公 司 自 行 選 擇 向 那 ㆒ 間 電 力 公 司 購

電 ， 或 按 業 務 分 布 比 例 購 電 ， ㆞ 鐵 可 否 因

此 而 減 省 電 費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otection gear against infection for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

# (17) 劉 慧 卿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嚴 重 急 性 呼 吸 系 統 綜 合 症 爆 發 至 今 ， 不 斷 有 醫 護

㆟ 員 被 感 染 。 有 不 少 醫 護 ㆟ 員 向 電 子 媒 體 表 示 保

護 物 資 不 足 及 質 素 差 劣 。 就 此 ，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醫 院 管 理 局 目 前 維 持 1 4 ㆝ 的 存 貨，是 否 足
夠 應 付 突 發 情 況 ， 其 理 據 何 在 ；

(㆓ ) 在 訂 購 物 資 時 遇 到 的 困 難 ；

(㆔ )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保 護 物 資 的 質 素 ；

(㆕ ) 如 何 處 理 質 素 未 合 規 格 的 物 資 ， 這 些 物 資

的 數 量 及 涉 及 金 額 為 何 ； 及

(五 ) 有 否 檢 討 醫 院 管 理 局 ㆗ 層 管 理 及 訂 購 物 資

機 制 出 現 甚 麼 問 題 ， 令 前 線 ㆟ 員 得 不 到 足

夠 的 保 護 措 施；若 有，其 原 因 為 何；若 否 ，

何 時 展 開 有 關 檢 討 ？


